
关于支持绿色石化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制造业立市”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推进南港工业区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建设，推动绿色石化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增强产业竞争力，制定以下

政策措施。

一、做好项目审批服务

（一）严把项目审批安全关。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要求，引

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石化化工项目。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

条措施以及国家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有关规定，按照园区项目

安全准入条件对拟引进建设项目进行决策咨询服务，依法依规选用安全设计规范

标准，牢牢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应急局、市

规划资源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下同）

（二）建立健全项目用海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对拟落位于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成陆区域 50 公顷以上需报国务院审核用海项目，支持项目方加快办理用

海前期手续。对拟落位于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成陆区域 50 公顷以下用海项目，

优化用海用地程序，对用海审核、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控规调整、用地审批、规

划许可等流程，并联办理、要件共享、流程优化，最大限度缩减用海用地项目手

续办理时间，构建项目用海用地审批“绿色通道”。（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

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三）优化石化化工及配套项目环评流程。优化项目环评流程，除国家审批

项目外，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内的海洋工程环评内容依规评价并纳入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履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程序，实现降本提速。对于石化化工项目

及其配套建设的大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特别是涉及生态环境评价较为复

杂的建设项目，通过提前介入、现场服务等方式做好规划环评审查、项目环评审

批服务，提高项目环评审批效率。（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各区人民政府）



二、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

（四）支持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发挥海河产业基金、滨海产业发展基金等政

府引导基金及母基金合作伙伴的渠道资源、产业资源优势，引导重大石化化工项

目落地本市，带动存量项目增资扩能。对经认定属于我市优先发展产业、投资额

度大、用地集约的重大石化化工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

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 70%，且不低于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

发成本和相关费用之和执行。（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合作交流办、市商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五）落实重点项目能耗保障。完善能耗双控制度，从源头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增强能源消费总量管理弹性，严格新建项目节能审查，确保项目能效达到行

业先进水平。落实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积

极争取我市重大石化化工项目纳入国家能耗单列范围。（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各区人民政府）

（六）落实重点项目环境容量保障。按照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制度要求，在滨海新区实施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工程、充分挖掘区域污染物减排潜

力的前提下，如可替代总量指标仍有缺口，支持滨海新区通过区域有偿调剂、指

标互换、提前预支等措施，对市级重点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给予保障。指导

石化化工企业申报环保 A级企业，新建项目按 A级企业标准设计，提升企业环境

容量指标使用效率。积极争取将部分环保绩效水平高、经济社会贡献大，且启动

实施提标改造计划的企业提前纳入更高的绩效等级。探索建立污染物排放权交易

制度和交易平台，逐步形成利用交易方式解决环境容量指标问题的市场机制。（责

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各区人民政府）

（七）强化用地支持。加强国家及市级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支持化工园区中

拟出让的工业用地实行“标准地”出让，加快推进区域评估，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允许采取租让结合、先租后让、弹性年期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降低企业用地成

本。对符合我市推进产业用地高质量规划利用管理规定的科技孵化、检验检测、

中试基地等项目用地，可按照新型产业用地实施管理。鼓励产业用地混合利用，

盘活低效存量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不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人民政府）

（八）实施人才引育行动。发挥天津市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产业（人才）

联盟作用，支持引育产业链的紧缺、关键、核心人才。支持重点企业申报本市“项

目+团队”重点培养专项，给予团队建设、贷款贴息资助，培育一批高层次人才。

探索链上企业与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高校加强合作，培育

一批专业技术人才。（责任单位：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各

区人民政府）

三、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九）优化产业聚集区管理模式。在严控化工园区数量、提高发展质量的基

础上，按照产业上下游一体化发展思路，将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现有产业聚集区

纳入南港工业区，实行规范化、一体化管理，统筹要素资源配置，提升安全环保

治理水平，实现项目审批、土地供给、配套工程建设、港口物流、安全环保管理、

企业服务一体化，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协调发展。（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经开

区管委会）

（十）支持企业绿色化转型。推动落实石化化工领域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

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提升产业发展层级。制定石化

化工领域节能降碳实施方案，开展企业能效水平调查，分类制定能效先进和落后

清单，向社会公开发布并接受监督。扩大海水淡化水应用比例，依法科学确定海

水淡化浓盐水的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推动浓海水资源化利用。（责任单位：市

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十一）鼓励企业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例。支持企业自建光伏、风电等绿电

项目，实施绿色能源替代工程，提高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支持企业

利用余热余压发电、并网。支持企业利用合作建设绿色能源项目、市场化交易等

方式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实验区。（责任单位：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十二）落实石化化工行业阶梯电价。按照国家规定，对能效达到基准水平

的存量企业和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在建、拟建企业用电不加价，未达到的根据能

效水平差距实行阶梯电价，加价电费专项用于支持企业节能减污降碳技术改造。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十三）支持企业申报绿色单位示范。对入选国家级和市级绿色制造单位、

能效之星、能效（水效）“领跑者”、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等示范称号，

以及入选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名单的企业，符合《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

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及相关要求的，优先纳入重污染

天气保障类企业清单。对能效（水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绿色低碳改造等项

目，鼓励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市金融局）

（十四）引导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推动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

室建设研究成果在本市落地转化。在高端聚烯烃、特种工程塑料、高性能功能膜

材料等化工新材料以及电子化学品、生物质化学品、资源回收利用、节能低碳领

域。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模式，推动实施技术攻关项目，突破一批“卡

脖子”技术。（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教委）

四、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十五）加大海域使用金定向补助力度。石化化工项目办理海域使用权证所

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地方留成部分，由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方式补助滨海新区，按

规定专项用于化工园区海洋环境保护、修复整治、能力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等。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滨海新区政府）

（十六）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组织金融机构对接链上重点企业，提供差

异化、场景化、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金融机构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低碳、能源高效利用、

清洁生产等领域的信贷资金供给。鼓励具有发展前景、具备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

债券，利用企业上市、股权融资、金融租赁等多种融资方式，解决企业资金问题。

（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市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保监局）

（十七）鼓励企业参与绿色金融。鼓励石化化工、冷能综合利用等企业通过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应用绿色能源等方式减排降碳，依托全国碳交易系统，对其

将产品制造、场景应用等环节产生的碳资产或节约碳配额进行上市交易，丰富市

场交易主体，引入碳交易信用保证保险，建立碳普惠机制，引导企业不断提升碳

资产管理能力。（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



金融局）


